关于组织评选苏州市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市（区）教科室（教研室、教师发展中心、教育发展中心）、各直属（含代管）学校：
为总结各教科研机构、中小学校(含职教、特教,下同)和幼儿园集体及其广大一线教师个人科研工作的成绩和经验，鼓励学校、教师适应新时代新要求，进一步加强教育科研工作，更好地服务教育实践、引领教育发展，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决定开展苏州市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全市教科研机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及其教师。其中，先进个人推荐人选必须是教科研机构、中小学和幼儿园在职在岗的教师。已办理退休手续或文件印发之日已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教师不得申报。
已被评为2020年度苏州市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今年不再申报。
申报单位和个人不兼报2020-2021年度全省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二、名额分配
经研究决定，各市、区、直属学校推荐名额分配如下表：
	市（区）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市（区）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张家港市
	10
	27
	吴中区
	11
	23

	常熟市
	13
	26
	相城区
	6
	13

	昆山市
	16
	35
	姑苏区
	7
	8

	太仓市
	7
	13
	高新区
	6
	15

	吴江区
	13
	25
	工业园区
	9
	23

	直属学校
	每校1个申报名额，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能兼报


请各市、区对照评选条件、依据评选办法（见附件1），进行择优推荐，兼顾学段平衡。每个单位限申报一个名额，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能兼报。
    三、评选条件
苏州市教育科研先进集体推荐单位必须重视教育科研工作，单位科研机构独立设置，科研活动丰富，科研成果助力教育教学改革成效显著，“双减”政策落实好，在本区域有较大的影响力，苏州市首批教科研基地学校和省教科研基地学校优先推荐；教育科研先进个人推荐人选必须师德高尚，科研能力强、教学效果好、教学质量高，在学校和区域有较大的科研影响力。
    四、其它事项
1．请各市、区高度重视评选工作，加强领导和具体指导。并依据评选办法，做好推荐与报送工作。
2．各单位要坚持标准、注重质量、积极申报，在先进个人推荐中要把真正既教书又育人、科研成绩突出、师生公认度高的教师推荐上来。
    3.请各单位教育科研部门根据附件2、3，准备相关材料，并于2022年3月6日前将《苏州市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申报汇总表》（见附件3）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cr2858@126.com，纸质材料寄送至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姑苏区劳动路289号，孙朝仁老师收，邮编215004），我院负责组织专家对所有材料进行审核、评定，确定名单后予以公示。
联系人：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徐  蕾  
联系电话：0512-69159370
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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